附件1

临沂市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岗位及要求

一、招聘岗位和数量

综合岗1人，财务岗1人
二、基本要求

所有在招岗位，应聘者均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，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，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廉洁自律，职业操守、职业信用和个人品行良好。

2.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工作，具有良好的战略眼光、组织协调能力、沟通能力、执行能力、学习和创新能力。

3.具备与所任职位相匹配的任职经历、专业素养。

4.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
5.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纳入选聘范围：

①正受司法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立案侦查或审查调查的；

②正在党纪、政纪处分所规定的选任使用限制期内的，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；

③受过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，法律、法规规定其他不得聘用的；

④曾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或曾被开除公职的；

⑤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所列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情形之一的；

⑥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；

⑦国家法律法规、党纪政纪和有关政策规定不得招聘的其他情形。

三、岗位职责及要求

（一）综合岗

1、具有从事办公室、人事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经验；

2、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，能够独立完成综合材料；
3、能够熟练使用Word、Excel、PPT等办公软件，熟练使用秀米等公众号后台编辑类软件，具有宣传工作经验；

4、应聘人员年龄应在30周岁（1995年12月以后出生）以下；

5、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（三）财务岗

1、财务、审计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；具备三年以上大型、或国有企业财务工作经验；

2、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、成本控制管理经验；

3、熟悉国家各财税法规，具备相应的行政管理知识、法律知识；

4、熟悉现金管理和银行结算，熟悉用友或其他财务软件的操作；

5、具有较强的独立学习和工作的能力，工作踏实，认真细心，积极主动；

6、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及团队合作精神，较强的沟通、理解和分析能力,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。

7、应聘人员年龄应在35周岁（1990年12月以后出生）以下，优异者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。

四、薪酬待遇：

试用期六个月，试用期工资面议。试用期满合格后，符合录用条件的，签订劳动合同，按照规定缴纳五险一金，工资待遇采取“工资+绩效”方式发放（具体待遇面议）。

五、工作地址：

临沂市  
